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豫0526环责改字〔2024〕24号

个人姓名：王建国 
证件类型：身份证 
[bookmark: _GoBack]证件号码：410526197311XXXXXX 
住址：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上官镇西山峰村 122 号 
我局于 2024 年 6 月 21 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 
该单位模压工序正在作业，污染防治设施风机正在运行， 
UV 光氧催化灯管每组 16 个共五组，灯管共 80 只，光氧灯管全部未亮，对生产的废气不能完全处理。你单位在从事产生含挥 
发生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过程中，未在密闭空间或者 
设备中进行，或者未按照规定安装污染防治设施，或者未使用 
污染防治设施。 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从事产生含挥发性有机 
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的录像、照片；未规范使用污染防治 
设施的照片；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（摘录）；现场检查（勘察） 
笔录；调查询问笔录；营业执照/个人身份证；排污许可登记复 
印件；租赁合同及房租转账记录；企业规模划分材料；企业职 
工名单；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截图；执法证扫描件。 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四 
十五条“产生含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，应当在 
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，并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污染防治设 
施；无法密闭的，应当采取措施减少废气排放。”的规定。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 
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 
法行为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零八条第 
一项“违反本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
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 
罚款；拒不改正的，责令停产整治：（一）产生含挥发性有机 
物废气的生产和服务活动，未在密闭空间或者设备中进行，未 
按照规定安装、使用污染防治设施，或者未采取减少废气排放 
措施的；”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: 
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
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： 立即按照规定使用污染防治设施。 
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。如你单位 
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我局将依法处理。 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
内向安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
起六个月内向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如你单位 
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我局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安阳市生态环境局
2024 年 7月8日
